慕道班—慕道課程筆記
(六十六)基督徒倫理
甚麼是倫理？
倫理就是人類道德的原理，這包括人一切的行為、善行、合乎人性及神律修養的德能。
甚麼是基督徒的倫理生活
可以指基督徒根據他們的信仰所過的生活，也可以按指教會官方的倫理教導來生活。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來自耶穌基督的啟示和生活方式；基督徒倫理是一種盟約的倫理，是一種「邀請─回應」的倫理、一種對天主聖三的順服、一種實現天主聖三旨意的行為。基督宗教的倫理觀所關心的都是道德的背景和動機問題。

有關道德的問題不是僅止於知道應做些甚麼，更在於是否能夠付諸行動、是否忠於道德的召喚、並能夠經得起考驗。基督宗教信仰激發了無數基督徒的愛心，讓他們能夠赦免人的過錯，也讓他們為公義和自由而奮鬥，也就是讓他們具有從事不自私工作的勇氣。

基督徒倫理生活來自基督徒獨特的信仰，而基督徒的信仰又以聖經的啟示為主要來源。信仰形成基督徒人格的特色，傳達價值，並喚起某種影響倫理判斷的意識，產生有關生活的獨特觀點。

教友應把聖經的倫理應用生活上，但首先要對聖經有一種預先的了解，也要對自己有一種批判性的認識；亦即自己的地域、時代和自己的問題，如自己在文化、語言、社會、經濟、政治和性別偏見上的問題有所認識。信友必須對自己以及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控制他們的事物有所了解；特別要認清經文所要告訴他們的話。唯有如此，他們才能與經文有真正的對談；而經文才能對他們的生活有所啟發，他們的經驗和習慣也才能把經文的意義闡揚出來。信友必須「根據福音書和人類的經驗」來了解生活上的問題的意思。
基督徒的義務乃是根據這個原則來明辨是非，並塑造一種與該原則一致的品格和生命，也就是一種追求來自原則的目標和理想的生命。這也包括大部份人際關係中的價值，如公義、博愛、公平、尊重等。至於一般人的觀念中的福氣、成功和失敗，對基督徒來說，卻非絕對的價值，因為基督徒以認識三位一體的天主以及跟天主的友誼為至高的善和價值。有了這種價值觀就可以改變一個人對善的態度。
基督徒相信天主，祂是創造者，也是萬物最終的目標。這種信仰可以塑造信者對自己、對別人、甚至對無生物界的態度；也可以決定信者了解實際事物的觀點。這種信仰提醒基督徒：他們都不是為自己而活、沒有一個人不是天主所鍾愛的對象：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因此，有了這種信仰便不容有人際間的相爭或自大自負的表現；而且也有一種尊重萬物、謙虛、樸實的生活形態，因為教友的所有都來自天主，他們都是天主的管家，萬物都根據天主的計劃和旨意而被造。

信友應該有的態度是以責任和信仰原則來回應所有的倫理道德情況。基督徒的倫理道德工作是在描述來自信仰的啟示和推力。基督宗教的倫理道德教育工作是在激勵基督徒品格的出現，讓基督徒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中都能知道如何根據信仰做正確的倫理抉擇，而這種抉擇又能合乎他們所承襲的那個由聖徒們所塑造出來的基督宗教的傳統。

(上述資料來自《神學辭典》)
良心
良心是人的倫理判斷的主觀標準。我們應按良心做事，因為這是人生價值最高的指標。

良心可分三種：
1. 本性良心：指人好善惡的能力與責任，它擁有普遍倫理原則。這種能力來自人的本性，使之成為人。本性良心指的是我們的基本價值，覺得甚麼是善，甚麼是惡，人之本質在於人皆有惻隱之心及羞惡之心。它們是人生來就有的，若天生沒有的，即連道德價值與責任的自覺都沒有，視之「無良」，就可免責。
2. 推理良心：這功能是準確地觀察及正確地推理，它牽涉了經驗的分析、反省、推理等過程。本性良心人人相同，但推理良心則人人不同。我們把基本價值與實際情況的結合，良心能夠發生錯誤，因此良心需要接受批評、需要受光照及不斷培育。比方：我們的基本價值是不可殺人，但是這個原則應該用在何處呢？謀殺我就不贊成，死刑我就贊成，就是一個推理的過程。又或是否贊成墮胎、安樂死等。
3. 自決良心：自決良心衡量推理所得，作出此時此地的決定。別人或權威人士可提供意見，但決定必須是自己發出的。人必須跟從天主良心的呼聲，沒有權威可要人不按他確定的自決良心去行事。比方：人工節育。
良心下決定時，可能有所懷疑，這就是確定良心和懷疑良心的問題。確定良心即指個人經過理智的衡量各種因素，能夠下一個肯定的決定；懷疑則是正反兩方都有原因和理由，自己不能肯定其中一方面。

良心種類：
就良心運用的時間來分：

1. 事前良心：督促人向善，防止人向惡
2. 事中良心：良心鼓勵人繼續行善，或令人不安，命他立即停止作惡。
3. 事後良心：對善事加以稱讚，但對惡事加以譴責。
就良心狀態來分：

1. 精細良心：良心非常熟識倫理價值，對行為的善惡非常敏感。
2. 寬縱良心：良心硬化，倫理麻木，和精細良心相反。
3. 困惑良心：良心面對一個價值衝突的環境，無所適從，誤以為進或退都是罪，這是錯誤良心的一種表現。比方：醫療人員是否參與主日彌撒的責任。
遇上懷疑良心，如果是一些實際性的懷疑(即和實際生活有關的)，比方，可不可以借錢給十二歲的女孩墮胎，他應該：

1. 不要行動；
2. 如果一定要立時行動，要選擇肯定可以排除惡的行動；
3. 不用立時行動的，可以用普遍原則去衡量；

4. 向權威人士查詢；

5. 如果各種直接的方法都不成功，可以採用間接的方法：

a. 採取平時較大正確性的判斷；

b. 現時物主佔優；

c. 被告獲得支持；

d. 推斷應在權威的一邊；

e. 同意行為的有效性(即既成事實)。比方：婚姻合意是有效；

f. 增強有利的，限制不利的，多數用於民法上；

g. 傾向常識的一方，比方：喝酒後就不應駕駛；

h. 如有明顯目的要達到，要行安全的路，比方：不要用變質的餅和酒作祝聖用；

i. 有普遍懷疑的法律沒有約束力。

6. 除此以外，還有三個方法幫助我們作良心的判斷：

a. 較穩妥原則：二者取其一，取較穩妥的，強調減低犯罪的可能；

b. 蓋然原則：法律與自由對衡時，取自由；
c. 相對蓋然原則：如果不知道是否有法律的限制，可取自由為價值；如果只是懷疑法律是否被廢止，要跟隨法律。

良心的培育：

1. 要不斷發展；

2. 要學習採用理性；

3. 要負責任地下判斷；

4. 要出於愛心；

5. 要對權威開放；

6. 要回應天主的召叫。

(資料來自《基本倫理神學》頁11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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